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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B_8B_E6_88_91_E5_c122_483198.htm 一起受教育权遭侵

害的民事案件和最高人民法院〔2001〕法释25号《关于以侵

犯姓名权的手段侵害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在中国法律界及公众中产生巨

大反响，由此所引出的宪法司法化的讨论，成为人们关注的

热点。 我们期望宪法司法化在中国成为现实的同时，我们应

当正视宪法司法化在中国存在现实的障碍。认识并理解在我

国宪法司法化过程中客观存在的障碍，研究克服困难，清除

障碍的方法，对推动我国宪法司法化进程无疑是有益。??目

前对宪法司法化认识上存在的误区 近一段时间，媒体发表了

许多关于宪法司法化的文章，这对促进宪法司法化进程无疑

是有益的，但这些文章多围绕受教育权一案进行讨论，在论

述宪法司法化时，也只局限于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方面，

这样就将公众的认识引入了一个误区：宪法司法化是对公民

宪法权利的普通司法保护；更直白的说法就是，老百姓可以

在自己的宪法权利受到侵犯时，通过“打官司”来保护自己

。这是对宪法司法化的狭隘认识。 我们认为，宪法司法化不

是简单地将公民权利具体化。公民通过民事诉讼、行政诉讼(

和以后可能建立的宪法诉讼)来保护自己的宪法权利只是宪法

司法化的一个方面，不是宪法司法化的全部，甚至不是宪法

司法化的主要方面。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法律界(尤其是

司法界)存在宪法不能作为司法裁判依据的共识，这一认识误

区在客观上阻碍了中国宪法司法化的进程。其实我国法律和



立法解释从无在司法活动(包括司法裁判)中不能以宪法条款

为依据的禁止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个司法解释(1955年

的《关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援引宪法作论罪科刑的依据的复

函》和1986年的《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如何引用法律

规范性文件的批复》)，是我国人民法院在法律文书中拒绝直

接引用宪法条款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的根据。无论是对这两

个司法解释理解僵化的缘故，还是这两个司法解释本身措辞

暧昧的缘故，不以宪法条款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从此成为司

法惯例和群体思维定势。 我国宪法本身并不排斥宪法司法化

，宪法第5条完全应该成为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基本依据，当然

这并不是说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就足以建立宪法司法制度。建

立较完善的宪法司法制度，修改现行宪法，制定相应的法律

，建立相应的机构是完全必要的。??宪法司法化在政治体制

方面的障碍 在形式上确立宪法的最高地位，并不意味宪法实

际上具有最高的效力，宪法的颁布，不等于宪政的实现。尽

管我国宪法规范了国家权力，但由于宪法的高度概括性和相

关法律的不完备及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超越宪法和法律的

国家权力时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不解决民主政治制度的法

律化和其真实运作中存在的问题，宪法的实际效力没有保障

，宪政不能真正建立，宪法司法制度即使建立也会形同虚设

。 首先，在国家权力与政党制度关系方面缺乏基本的法律规

范。 我国宪法中确认了政党制度，也有各政党必须遵守宪法

和法律的规定。但由于我国还没有规范政党行为的法律，政

党行为与国家行为关系的调整缺乏准绳，政党在国家政治、

经济、文化等活动中的权力与权利没有法律界定，从而出现

党政不分，国家权力与政党权力(称之为权力符合客观现实，



称之为权利则符合宪法原则)混为一体的情况。 由于宪法司法

化是对国家权力的规范，是将国家行为置于宪法的监督之下

，如果，我们不能理顺我国政党制度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即

使我们在形式上建立了宪法司法制度，也仍然不能有效运用

宪法来调整国家权力、政党权利、公民权利相互之间的关系

，宪法司法化有可能成为政治的摆设。 其次，国家权力的非

法治因素对宪法司法化的负面的影响。 不规范地行使国家权

力，固然与行使国家权力的人的素质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受

制度环境影响，完善的制度起码可以限制恶的膨胀，有缺陷

的制度往往会使善变恶。党群关系和政民关系的恶化，表面

上看是权力执行人与被执行人人际关系的冲突，实质上它根

本就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冲突。我们在思想道德层

面上为改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做了大量的工作，但

效果不如人意，问题的一个方面就出在法律层面上。这在客

观上反映出我们对国家权力的规范远远不足以将国家权力纳

入法治的轨道，同时也反映出为规范国家权力，我国需要宪

法司法化。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

于人民。”这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体现。在抽象的理论上，我

们已基本解决了人民当家做主的问题。在具体的实践中，人

民主权常常错位为权主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的机关和群体，

受本位利益的影响，可能会自觉和不自觉地成为宪法司法化

的阻力。在人治仍有强大基础的今天，这种阻力的能量是巨

大的，我们对其在较长时间内，用本属于人民的权力来妨碍

，甚至阻止宪法司法制度的建立要有足够的估计。??宪法司

法化在司法体制方面的障碍 通常认为，宪法监督是宪法实施

的最重要的途径。审查法律、法规的合宪性，审查国家机关



及其组成人员行为的合宪性，审查各政党、团体、企事业组

织和公民的行为的合宪性是宪法监督的内容。建立与宪法实

施相适应的宪法监督制度正是宪法司法化重要内容。 我国目

前的宪法监督制度是由立法机关监督宪法的实施，立法机关

至高无上的地位无疑具有足够的监督权威性，但要立法机关

宣布自己制定的某部法律因违宪而无效，几乎是不可能的；

要立法机关全面审查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合宪性，则是立

法机关力所不及的；更遑论要立法机关去审查政党、团体、

企事业组织和公民的行为的合宪性了。立法机关对宪法监督

的抽象性，决定了他监督的局限性，造成了宪法虚置现象，

在这种宪法监督体制实现宪法司法化是非常困难的。 确立宪

法机关(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与普通法院相结合监督宪法

实施的体制是我国实现宪法司法化可供借鉴的方式。我们认

为以宪法机关来审查法律、法规的合宪性，审查国家机关及

其组成人员行为的合宪性，审查各政党行为的合宪性，以普

通法院来审查各团体、企事业组织和公民的行为的合宪性，

并确立宪法法院在宪法诉讼中的终审权，可成为我国宪法司

法机关的基本框架。 建立上述体制除了面临我们在前节中所

论及的障碍外，现有司法体制本身最大的障碍就是我国的司

法机关和法官从来就没有实现实质意义上的独立。司法独立

作为司法改革的最终追求，必须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我

们不能坐等司法独立成为现实，才建立宪法司法制度。其实

宪法司法化本身就是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同时它又能极大

促进司法改革，保障司法独立的真正实现。??宪法司法化与

群体法律意识方面的障碍 当共和国主席手捧宪法捍卫自己的

权利时，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冷漠和集体无意识，是共和国历



史和宪法史耻辱的的一页。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群体法律意

识在宪法司法化过程中的重要性。 近二十年来，我国在法治

建设方面最重要的进步可能是公民法律意识的加强，但因规

范国家权力和对公民宪法权利保护(有关民事权利除外)的相

关法律极不完善，国家机关的违宪行为，几乎没有受到司法

追究，侵害公民宪法权利的行为，也没有充分受到司法追究

，这极大影响了公民宪法意识的提高。 由于历史的原因，以

国家权力扼杀个人权利已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尽管近百

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在为建立民主制度努力奋斗，但根深蒂

固的臣民意识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对国家权力与公

民权利关系的认识，宪法的人民主权、人权保障、法治原则

并没有反映在公民的主流意识之中。 掌握国家权力的群体，

作为现阶段既得利益受益者的强势群体，在他们权力所及的

区域内，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强化弱势群体的臣民意

识，强化自己的“牧民”意识(臣民意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他们对任何规范权力行为和司法保护公民宪法权利的举措

会有本能的抵触情绪。 将成为宪法司法化具体执行者的司法

人员的群体思维定势，仍将受惯性作用，在较长时间里影响

宪法在司法实践中的直接运用。宪法虚置的现象可能会长期

存在。??对建立我国宪法司法制度的期望 宪法司法化是在世

界各国较普遍实行的保障宪法实施的制度，我国最高人民法

院的〔2001〕法释第25号批复突破司法惯例，开我国宪法司

法化之先河，我们有理由对我国宪法司法化的进程持谨慎乐

观态度。 首先，我国宪法不排斥宪法司法化。最高人民法院

在其职权范围内，可通过司法解释和判例的形式，来推动涉

宪民事、行政诉讼的审判，这是宪法司法化不可或缺的部分



。尽管这样的宪法司法制度是不完整的，但我们在民事、行

政诉讼中积累运用宪法的经验，有助于推动宪法司法化向高

层次发展。 其次，我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在宏观上已具

备建立宪法司法制度的法治环境和物质基础。修改宪法，完

善调整公民宪法权利关系的法律，建立宪法诉讼制度，设立

具有审判权的宪法机关，在技术操作层面上应当不存在不可

克服的困难。 第三，加入WTO后，政府经济行为规则与国际

规则的接轨，无疑会给政府行为带来观念和方式上的转变，

而且这种转变不会只局限在经济领域。全国人大加强、加速

了规范行政行为的立法内容和进度，尽管这不会直接导致宪

法司法制度的建立，但这些规范国家权力的大法，将是构筑

我国宪法司法制度的砖石。 第四，宪法司法化是宪法权力制

约原则的运用，它在宏观上平衡了国家权力的分配，这与我

国强化权力监督、反腐倡廉的政治要求是一致。宪法司法化

通过对国家权力的调控，制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对从制度高

度上来抑制腐败的产生具有其它方法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反

腐败的宏观角度采看，尽快建立宪法司法制度是非常必要的

。 最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为今后的

司法裁判援引宪法条款扫除了障碍。随着公民宪法意识的觉

醒和加强，公民要求保护宪法权利的诉求增加，代表人民最

根本利益的党和国家，应当会作出符合民意，符合依法治国

要求的抉择建立我国的宪法司法制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